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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719

证券简称：大地传媒 公告编号：

2014-047

号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重大资产重组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的通知，由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主

办人之一庄东先生工作变动，不再担任项目主办人。 为了切实做好持续督导工作，根据相关规定，国泰君

安委派林嵘女士接替庄东先生，继续履行本公司的后续持续督导工作。本次项目主办人变更后，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持续督导期间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为姚帅军、林嵘，持续督导期至2015年12月31日止。

林嵘简介：

林嵘，曾参与皖通高速H股回购A股发行、金牛能源可转债、物产中拓非公开发行、深深宝非公开发

行、华菱钢铁非公开发行等项目，曾参与执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具备履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持续督

导职责的能力。

特此公告。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

000719

证券简称：大地传媒 公告编号：

2014-048

号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大地传媒”或“公司”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已于2014年6月16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原

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4】602号）的核准。 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经完成，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

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本次发行对象为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万

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五家公司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认购的大地传媒股

票进行锁定处理，承诺锁定期自大地传媒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满十二个月。

特此公告。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

000719

证券简称：大地传媒 公告编号：

2014-050

号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摘要）

特别提示

本次交易为大地传媒向控股股东即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方式购买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下属图书发行等业务的经营性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公司已于2014年9月4日就本次配套融资发行向特定投资者共发行股份73,472,540股股份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经确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将于该批股份

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

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2014年9月22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

价格在2014年9月22日（即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从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算，配套融资发行对象取得的公司本次发行的

股份的限售期为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5年9月22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公司声明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及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报告书及其摘要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

实、准确、完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它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

对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释义

在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除非文义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涵义：

上市公司

、

大地传媒

、

公司 指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

000719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

集团公司 指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发行

指

大地传媒向控股股东即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以现金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下属图书发行等业务的经营性资

产

，

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大地传媒向控股股东即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以现金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下属图书发行等业务的经营性资

产

本次非公开发行

、

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

指 大地传媒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拟注入资产

、

拟购买资产

、

认购

资产

、

标的资产

、

交易标的

指

1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所持下属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河南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河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

权

、

河南省郑州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100%

股权

2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所持对大地传媒下属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的总额为

500

万元的委托贷款债权

500

万元的委托贷款债权 指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所持对大地传媒下属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的总额为

500

万

元的委托贷款债权

发行集团

、

新华书店发行系统 指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贸易公司 指 河南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人民社 指 河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市店 指 河南省郑州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大象社 指 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新闻出版总署 指

（

原

）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

、

国泰君安证券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

简明律师 指 北京简明律师事务所

中联评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中勤万信 指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办法

》

指

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2011

年

8

月根据证监会令第

73

号修订

）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2012

年

2

月根据证监会令第

77

号修订

）

《

股票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12

年修订

）》

河南省政府

、

省政府 指 河南省人民政府

河南省国资委 指 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省 指 河南省

股改 指 股权分置改革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

亿元

本报告书 指

《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

》（

摘要

）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方案为大地传媒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以现金及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所

持下属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河南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100%股权、河南人民

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河南省郑州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100%股权，以及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所

持对大地传媒下属子公司大象社的总额为500万元的委托贷款债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具体方式如下：

（1）参考《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并经各方协商，本次收购发行集团100%股权、人民社100%股

权、郑州市店100%股权、出版贸易公司100%股权、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所持对大地传媒下属大象社总额为

500万元的委托贷款债权的交易对价分别为287,106.15万元、2,119.96万元、5,712.15万元、362.20万元、

500万元，合计为295,800.46万元。 交易对方取得的对价金额、形式如下：

标的资产交易对价的约15%部分由大地传媒以现金支付，另外约85%部分由大地传媒向集团公司发

行股份进行支付。 现金对价金额为44,370.00万元，股权对价金额为2,514,304,591.02元。标的资产作价

与上市公司所支付的对价的差额为8.98元，由上市公司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支付现金。

（2）拟向不超过10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98,600.15万元，

用于本次交易的部分现金对价支付。 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295,800.46万

元+本次配套资金总额98,600.15万元）的25%。

二、本次现金支付具体方案

本次交易现金对价合计 44,370.00万元，本现金对价在本次配套融资募集资金到位后，已于2014年

9月3日由大地传媒一次性向集团公司支付。

三、本次发行股份具体方案

本次交易涉及两次发行：（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大地传媒拟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发行股份支付其

收购对价款的85%部分，即2,514,304,591.02元；（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大地传媒拟向其他不超过

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98,600.15万元。

1、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

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

3、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大地传媒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2014年5月8日召开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公司现

有总股本439,717,87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

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6月17日，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6月18日。 根据本次交易安排，基于2013年度利润

分配实际情况，本次重组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前述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完

毕后，大地传媒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为9.18元/股。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大地传媒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原则是竞价发行。 向不超过10名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按照现

行相关规定办理，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

实施完毕后，本次重组配套融资部分的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8.26元/股，配套融资部分涉及的发行数量

调整为不超过119,341,745股，最终发行数量以发行价格和拟募集配套资金的额度为测算依据，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总额不超过98,600.15万元。 本

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并不属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之一。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共有35位投资者提交申购报价单及申购保证金，其中35家投资者的申购

为有效申购。 按照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认购时间优先等原则确认发行对象，最终确定发行价格为

13.42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为13.60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与发行日

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比率为98.68%。

4、发行数量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的股份对价2,514,304,591.02元，公司本次拟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273,889,389股。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98,600.15万元。 按照发行价格13.42元/股计算，向华泰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内的不超过10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73,472,

540股，特定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5、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6、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对象中不包括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不会导致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数量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后，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持有公司股份。

7、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取得的大地传媒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为自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限售期满以

后股份转让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参与配套融资认购的其他特定投资者取得的大地传媒股份的限售期为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限

售期满以后股份转让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完成后，认购对象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8、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986,001,486.80元， 未超过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扣除承销费用

23,565,435.53元，募集资金净额962,436,051.27元。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本次并购重

组所涉及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建设与部分交易对价的支付。

四、本次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股本结构的变动

截至2013年12月31日， 大地传媒的总股本为439,717,878股， 其中，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持有333,

211,906股，占交易前公司总股本比例的75.78%，为公司控股股东。

按照本次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295,800.46万元和发行股份价格9.18元/股进行计算， 公司向中原出

版传媒集团发行273,889,389股；向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共发行股份73,472,540股，其中，财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认购26,102,830股；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认购15,648,286股；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认购14,653,502股；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12,146,050股；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4,

921,872股。 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合计发行股份数量347,361,929股。

公司本次配套融资发行完成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仍持有公司607,101,295股，持股数未发生变化，

持股比例变更为77.13%，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仍为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本次发行完成后，除控股股东外的其

他股东持股数增加73,472,540股，持股比例变更为22.87%，因此，大地传媒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不存在

大地传媒的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情形。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

含配套融资

）

本次交易后

（

不含配套融资

）

持股数量

（

股

）

占比

（

%

）

持股数量

（

股

）

占比

（

%

）

持股数量

（

股

）

占比

（

%

）

中原出版传媒集

团

333,211,906 75.78 607,101,295 77.13 607,101,295 85.07

其他股东

106,505,972 24.22 179,978,512 22.87 106,505,972 14.93

总股本

439,717,878 100.00 787,079,807 100.00 713,607,267 100.00

注：上表中本次交易后（含配套融资）的股权结构系本次配套融资按照发行价格13.42元/股发行所

作出的计算。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前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后

持股数量

（

股

）

占比 持股数量

（

股

）

占比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607,101,295 85.07% 607,101,295 77.1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 26,102,830 3.32%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 15,648,286 1.99%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 -- 14,653,502 1.86%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 -- 12,146,050 1.54%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 4,921,872 0.63%

其他股东

106,505,972 14.93% 106,505,972 13.53%

总股本

713,607,267 100.00% 787,079,807 100.00%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股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787,079,807股。 公司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大股

东情况如下：

序号 持股人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1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07,101,295 77.13

2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保险产品

15,648,286 1.99

3

申万菱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申万菱信创盈定增

6

号资产管理计划

12,146,050 1.54

4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产品

11,579,752 1.47

5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8,623,788 1.10

6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富春

92

号资产管理计划

7,712,369 0.98

7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二期

6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7,455,291 0.95

8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二期

138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7,198,211 0.91

9

诺安基金

-

工商银行

-

诺安金狮

29

号资产管理计划

4,921,872 0.63

1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4,247,831 0.54

合计

686,634,745 87.24%

（二）本次发行前后主要财务数据比较

根据公司2012年度、2013年度财务报告及本次交易完成后经中勤万信审计的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

告，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及重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度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情况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资产总额

293,365.83 716,971.97 423,606.14 144.40%

负债总额

88,835.31 264,480.99 175,645.68 197.72%

所有者权益

204,530.51 452,490.99 247,960.48 121.23%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201,545.98 449,506.45 247,960.47 123.03%

营业收入

288,532.11 631,079.00 342,546.89 118.72%

营业利润

24,652.53 57,475.90 32,823.37 133.14%

利润总额

29,235.51 64,318.10 35,082.59 120.00%

净利润

28,166.56 63,034.38 34,867.82 123.79%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

28,541.06 63,408.89 34,867.83 122.1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65 0.89 0.24 36.92%

全 面 摊 薄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

）

14.16% 14.11% -0.05% -0.39%

资产负债率

（

%

）

30.28% 36.89% 6.61% 21.82%

项目

2012

年度

/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情况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资产总额

259,631.69 631,447.33 371,815.64 143.21%

负债总额

84,262.49 287,569.87 203,307.38 241.28%

所有者权益

175,369.20 343,877.46 168,508.26 96.09%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172,542.40 341,050.66 168,508.26 97.66%

营业收入

227,151.84 535,656.70 308,504.86 135.81%

营业利润

15,565.53 38,921.57 23,356.04 150.05%

利润总额

19,187.28 43,764.80 24,577.52 128.09%

净利润

18,843.58 43,362.30 24,518.72 130.12%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

19,718.30 44,110.99 24,392.69 123.7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45 0.62 0.17 37.78%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

11.43% 12.93% 1.51% 13.18%

资产负债率

（

%

）

32.45% 45.54% 13.09% 40.32%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考虑本次交易方案中配套融资的影响。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股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787,079,807股。 考虑本次交易方案中配套融资的影

响，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13

年度 变动情况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

润

（

万元

）

28,541.06 63,408.89 34,867.83 122.1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65 0.81 0.16 24.12%

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

（一）本次交易已经获得的授权与批准

2013年5月16日，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召开联席办公会，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的方案并同意签署相

关协议。

2013年5月17日起，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大地传媒股票向深交所申请股票停牌。

2013年7月17日，河南省国资委出具了豫国资企改[2013]38号《省政府国资委关于中原出版传媒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整体上市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文件，原则同意公司整体上市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2013年8月7日， 公司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签订附生效条件的《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书》。

2013年8月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的预案及相关事

宜。 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上述议案。

2013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提

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等相关议案。 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上述议案。

2013年10月23日， 公司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书》。

2013年10月29日，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具《关于同意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整体上市

的批复》（新出审字[2013]1346号）批准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整体上市的方案。

2013年11月18日，河南省国资委出具了《省政府国资委关于中原出版集团与大地传媒进行资产重组

方案的批复》（豫国资产权[2013]70号），原则同意本次重组方案。

2013年11月25日，公司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等相关

议案。 上述议案经参加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2014年6月18日，大地传媒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原出版传媒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602号），核准了

本次交易行为。

（二）本次交易的资产过户、资金到帐、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资产过户和验资情况

2014年7月21日，河南省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变

更，并签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10000000001032），本公司持有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

2014年7月21日， 河南省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河南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变更，并

签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10000000000193），本公司持有河南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

司100%股权。

2014年7月21日， 河南省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河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变更，

并签发了新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10000000023430）， 本公司持有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

100%股权。

2014年7月21日，大地传媒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签署了《终止和解除<电子书

包项目资金之三方协议>的补充协议书》；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签署了

《终止和解除<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的补充协议书》。

2014年7月28日， 河南省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河南省郑州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的股东变

更，并签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10192000017303），本公司持有郑州市店河南省郑州

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100%股权。

2014年8月5日，中勤万信对大地传媒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中

勤验字[2014]1031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14年7月31日止，大地传媒已收到本次资产认购股份

的股权出资并已经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资金到帐及验资情况

2014年8月27日，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向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5名投资者发出《缴款通知

书》，通知投资者将认购款划至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

截至2014年8月29日，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5名投资者已足额将认购款汇入独立财务顾问（主承

销商）为本次配套融资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中勤万信于2014年9月1日出具了勤信验字[2014]第1034号

《验资报告》。 根据该报告，截至2014年8月29日止，国泰君安指定的银行账户已收到本次非公开发行全

部募股认购缴款共计人民币986,001,486.80万元。

2014年9月3日，中勤万信出具了勤信验字[2014]第1035号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告，截至2014年9月

2日止，公司已收到由国泰君安证券汇入的962,436,051.2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986,001,486.80元，扣除

承销费用23,565,435.53元），计入实收资本73,472,54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余额计入资本公积。

3、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公司已于2014年8月8日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非公开发行273,889,389股股份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该批新增股份已于8月22日上市，于该批股

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公司已于2014年9月4日就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及的非公开发行73,472,540股股份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经确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将于该批

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公司尚需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目前上述事宜

正在办理过程中。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未发生更换或者调整情况。

四、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前，公司控股股东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河南省国资委。 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改变。

五、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旧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满足《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六、重组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

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一）资金往来形成的资金占用

根据经中勤万信审计的上市公司备考审计报告，截至2013年12月31日，标的资产及上市公司对关联

方的往来款余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1、关联方应收账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

（

项目

）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河南金版图书实业有限公司

1.07 0.11

河南

《

销售与市场

》

杂志社有限公司

53.37 43.74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4 2.48

合 计

55.58 46.33

2、关联方其他应收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

（

项目

）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河南新华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 19.52

灵宝市新华天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2.00 750.00

合计

22.00 769.52

3、关联方应付账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

（

项目

）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1.77 20.69

河南省新华天瑞科贸有限公司

- 15.81

合计

31.77 36.50

4、关联方其他应付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北京文华金典国际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1,196.49 1,196.30

河南新华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240.26 132.66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11.13 2,596.25

合计

3,947.88 3,925.22

本次交易后，在关联方资产占用方面，截至 2013年12月31日，除少量经营性应收账款外，公司应收

关联方灵宝市新华天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其他应收款22.00万元，该笔款项已于2014年4月18日由灵宝市

新华天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归还河南省灵宝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完成后，除经营性往来以外，公司不会因为本次交易产生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占用的情况。

（二）集团公司资金结算中心的资金占用

截至2013年6月30日，集团公司资金结算中心的存款余额为5.08亿元，其中，约3.06亿元为集团公司

占用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发行集团的非经营性资金。除发行集团外的其他三家标的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资

金被控股股东占用的情形。 为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性，解决资金占用问题，集团公司于2013年8月9日

出具承诺在2013年8月31日前归还占用标的公司的全部资金。 该部分占用资金已于2013年8月31日前按

照承诺的要求归还。

（三）关联方担保情况

截至2013年12月31日， 大地传媒及拟购买标的资产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的

情况。 本次交易亦不会导致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2013年8月7日， 公司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签订附生效条件的《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书》。

2013年10月23日， 公司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书》。

八、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审核的结论意见：

1、本次发行定价过程的合规性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

复的要求。

本次发行的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2、本次发行对象选择的合规性

上市公司本次配套融资发行的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发行对象的选择方面，大地传媒遵循了市场化的原则，保证了发行过程以及

发行对象选择的公平、公正，符合大地传媒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根据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大地传媒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

《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目前，相关资产已办理完毕过户手续，

上市公司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 大地传媒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的273,889,389股股份已

于2014年8月22日上市； 本次交易现金对价44,370.00万元在配套融资募集资金到账后已于2014年9月3

日由大地传媒一次性向集团公司支付；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新增的73,472,540股股份已

于2014年9月4日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经确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

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大地传媒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尚需办理的相关后续事项主要为对相关期间损益的审计工作、

尚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因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而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股东持股

数变更、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修改变更登记/备案等手续，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后续事项办

理不存在障碍和无法实施的风险。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大地传媒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配套资金新增的73,472,540股股份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条件， 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

推荐大地传媒上述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二）律师意见

根据简明律师出具的《关于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认为，截至其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1、本次交易已取得了目前所需取得的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依法可以实施；

2、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标的资产过户行为合法、有效，大地传媒已依法取得

标的资产的所有权；大地传媒已完成本次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证劵登记手续，新增股

份将于登记到帐后正式列入大地传媒股东名册；

3、本次交易大地传媒新增注册资本已办理了验资手续；

4、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

5、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过程、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结果符合公

平、公正原则；

6、本次配套融资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以及发行人与发行对象正式签署的《认购协

议》等法律文书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7、 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大地传媒已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实际

情况与此前披露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况；

8、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大地传媒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

生大地传媒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有关各方均

能遵照履行相关协议和承诺，未出现违反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和承诺的情形。 ”

根据简明律师出具的《关于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的见证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止，大地传媒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大地传媒本次交易涉及的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部分已实施完毕，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大地传媒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均合法、有效；大

地传媒尚待就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份相关事宜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履行相应的信息

披露义务。 ”

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本公司已于2014年9月4日就本次非公开发行73,472,540股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经确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

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二、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2014年9月22日。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本次配套融资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即预计为2014年9月22

日）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相关股东所持新增股份锁定承诺期情况如下（锁定期限自新增

股份上市首日起算）：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认购股数

（

股

）

限售期限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102,830 12

个月

2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648,286 12

个月

3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653,502 12

个月

4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146,050 12

个月

5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21,872 12

个月

第五节 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602号）

2、标的资产的股权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资料

3、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勤信验字[2014]1035号）

4、国泰君安出具的关于本次发行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5、国泰君安出具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审核报告

6、简明律师出具的关于本次发行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

7、简明律师出具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的见证法律意见书

8、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本次配套融资发行新增股份的《股份登记申

请受理确认书》和《证券持有人名册》

7、大地传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等其他经核准的申请文件。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9� �月 16� �日

二〇一四年九月

独立财务顾问：

股票简称：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

11

武钢债 公告编号：临

2014-020

股票代码：

600005

公司债代码：

122128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9月18日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9月18日上午9:30�至2014年9月18日下午3:00。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友谊大道999号武钢集团办公大楼。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6,807,425,34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7.44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6,795,519,885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7.32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1,905,45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12

（三）本次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邓崎琳先生主持。

（四）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7人，董事胡望明先生、独立董事孔建益先生、张龙平先生、肖微先生因工

作原因未能出席；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董事会秘书万毅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高管孙文东先生、应

宏先生、宋木清先生、余汉生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

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

通过

1

关 于 发 行 债

务 融 资 工 具

的议案

6799963315 99.89% 7142158 0.1% 319870 0.01%

是

2

、

关于独立董事变动的议案

序号 独立董事候选人 票数 是否当选

2.01

李新创

6795745279

是

2.02

祁怀锦

6795929148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姜翼凤、谢元勋现场见证，并出具《关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

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146

证券简称：大元股份 编号：临

-2014-073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险提示：公司正在接受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目前无法准确判断立案调查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影响，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若出现因立案调查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法进

行的情形，公司将即刻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同时公司股票将复牌。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7月12日披露了《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司第一大股东乐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源控股” ）拟筹划涉及公

司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自2014年7月14日起停牌。 2014年7月19日，公司披露了《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乐源控股拟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2014

年7月21日起继续停牌。 2014年7月26日、2014年8月2日、2014年8月9日及2014年8月16日，公司分别披

露了相关进展公告。 2014年8月20日，公司披露了《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

公告》，因推动重组事项仍需较长时间，公司股票自2014年8月20日起继续停牌。 2014年8月27日，2014

年9月3日，2014年9月11日及2014年9月18日，公司分别披露了相关进展公告。

停牌期间， 经与各方充分论证， 公司拟收购环球星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Oneworld� Star�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环球星光” ）95%的股份。 环球星光集服装研发、设计、

生产和销售于一体， 旗下有多个服装品牌， 主要销售面对美国市场。 环球星光持有Star� Ace� Asia�

Limited、Diamond� Dragon� Enterprise� Limited、Star� Property� HK� Limited、Orient� Gate�

Enterprise� Limited总计四家在中国香港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股份及权益； 持有Apparel�

Production� Services� Global,� LLC、Oneworld� Apparel,� LLC、Unger� Frabik,� LLC总计三家在美

国特拉华州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份及权益；持有APS,� El� Salvador� S.A.� de� C.V.一家注册在萨

尔瓦多的有限责任公司99.9%的股份。

由于本次收购的审计和评估工作尚未完成，经双方初步商议，本次收购意向价格为18.8亿元人民币。

鉴于本次收购资产规模较大，且分布在境外不同国家和地区，尽职调查工作还未完成，双方正在对

收购方案进行商讨和完善，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推动本次收购事项仍需较长时间，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

波动,经申请,公司股票将自2014年9月19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30日。 停牌期间，公司将依据进展情况和

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正在接受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目前无法准确判断立案调查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影响，公司

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若出现因立案调查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法进行的情形，公

司将即刻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同时公司股票将复牌。

鉴于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9月19日

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第二十一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9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宝盈核心优势混合

基金主代码

21300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9

年

3

月

17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11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十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宝盈核心优势混合

A

宝盈核心优势混合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213006 000241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

单

位

：

人民币元

）

1.1925 1.1903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113,119,566.97 2,468,377.48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3000 0.3000

注：（1）根据《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当基金实现可分配收益达到0.04

元或者当基金净值达到1.10元或以上，且满足法定分红条件时，实施收益分配。

（2）根据《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的前提下，基金

收益分配全年至少分配1次，基金收益分配全年至多12次。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9

月

24

日

除息日

2014

年

9

月

24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9

月

25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将按

2014

年

9

月

24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

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

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

2014

年

9

月

26

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查

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

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

注：（1）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14年9月25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理。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和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而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和转出的基金份额享

有本次分红。

（2）基金持有人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基金销售网点选择或更改分红方式。 对于未选择具

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3）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希望更改

分红方式的，请于2014年9月23日15:00前到基金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根据《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选择现金红利

时，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承担；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所获现金红利不足

以支付前述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注册登记机构自动将该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按除息日当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转为基金份额。

（5）咨询渠道：

①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北京银行、平安银行、国泰君安证

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中信证券、中国银河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兴业证券、

长江证券、安信证券、西南证券、万联证券、渤海证券、中信万通证券、东吴证券、东方证券、长城证券、国联证券、浙

商证券、平安证券、国都证券、东海证券、国盛证券、华西证券、宏源证券、齐鲁证券、第一创业证券、金元证券、中航

证券、中投证券、天源证券、厦门证券、世纪证券、中金公司、信达证券、英大证券、华福证券等机构的代销网点。

②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byfunds.com。

③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300。

④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

300238

证券简称：冠昊生物 公告编号：

2014-047

广东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4年9月3日和2014年9月16日发出《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和 《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

cninfo.com.cn）。

(一)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9月18日下午

(二)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萝岗区玉岩路12号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9月18日

（星期四）下午14:00。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9月17、18日；其中，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年9月18日（星期四）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14年9月17日15:00至2014年9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卫平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卫平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6名，代表股份总

数65,354,8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9425%，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9人，所持股份48,

607,6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3759%；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37人，所持股份16,747,193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3.5665%。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65,346,5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3%；反对票8,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8,295,51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941%；反对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2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65,346,2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8%；反对票8,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5%。

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8,295,21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937%；反对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27%；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指派李彩霞律师、邹志峰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如下法律意见：“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若干规定》、《规范运作指引》、《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冠昊生物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一)广东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广东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18日


